
成交确认书

标的名称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校园内自助售卖机安装场地 

承租方名称 南通易智贩科技有限公司

有效证件号码 92320621MADBPTKY15 联系电话 15950875333

注册用户名 ntyzf15950875333 成交时间 2025年 09月 29日

成交金额 35700.00元/月

押金/履约保证

金 71400.00元

首期租金 428400.00元 交易服务费 15000.00元

交易保证金
交易保证金：   20000.00 元。

交易保证金将按照该项目公开竞价文件的约定进行结转。

应付成交价款 大写：肆拾玖万肆仟捌佰元整  小写：494800.00元

价款支付期限
于成交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付清交易服务费、首期成交价款、履约保

证金（押金）

通 

知 

事 

项

1、受让方/承租方应于竞价成交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应付成交价款

494800.00元 汇入本中心账户并办理成交手续:

开户名称：泉州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

开户银行：兴业银行泉州丰泽支行 开户账号：152690100100256264103210       

2、成交手续办理方式:

1)现场办理:承租方缴纳上述款项后携带付款凭证至本中心(丰泽区海星街 100

号东海大厦四楼 450室)签署《成交确认书》，本中心将在收到签章的《成交

确认书》及上述款项后当场发出《合同签订通知书》;

2)电子签章:承租方缴纳上述款项后登陆泉州市产权交易中心网站或微信小程

序，点击“我的-电子签章”，按提示进行《成交确认书》的签署(具体操作流

程详见本中心网站首页的竞价图文指导)，在《成交确认书》签章后系统自动

发出《合同签订通知书》。《成交确认书》和《合同签订通知书》可以在交易

中心网站或微信小程序内査看或下载; (在使用前，承租方应当仔细阅读且完

全理解电子签章系统相关的操作流程指导、隐私声明、数字证书申请及使用文

件等内容，并严格按照系统指示进行操作，否则因此造成的后果，本中心概不

负责。)

3、承租方签署《成交确认书》时，承租方与委托方之间的租赁合同即时成立

并生效，承租方应于《合同签订通知书》发出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与委托方签

订租赁合同，但该签订手续是否完成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成立并生效。

4、本中心在承租方签署《成交确认书》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该公开招租项

目的履约保证金(押金)及第一期租金等相关款项全额无息汇入委托方账户。

5、若承租方未实际履行本通知单及其他相关附件的全部条款和内容，其交易

保证金或履约保证金(押金)不予退还，取消其承租资格。

6、本通知单一式叁份，承租方、委托方、泉州市产权交易中心各一份，经承

租方和泉州市产权交易中心签字或盖章后生效。

受让方/承租方签字盖章 组织方签字盖章


